[bookmark: _GoBack]对道路货物运输及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实施机关阎良区交通运输局承办单位阎良区交通运输管理站抽查比例（%）75%年度抽查频次4次/年抽查依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六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条：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货物及站场管理工作。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道路货物和站场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bookmark: 6072409-6285484-4_2]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货物运输经营,不得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
第五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货运站、货物集散地对道路货物运输、货运站经营活动实施监督检查。此外,根据管理需要,可以在公路路口实施监督检查,但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不得双向拦截车辆进行检查。
